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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China has proposed the "three-child policy" to encourage childbirth.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fant car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 care servic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private initiative to government leading, and from market leading to government 

leading. At present, China's infant care services for children aged 0-3 year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public welfare and 

non-public welfare. Infant care is still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imperfect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emphasis on early education and neglect of care, and difficult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universal care.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adapt to 

the "three-child policy" as soon as possible from the aspects of departmental linkage, community 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and talent poo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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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国家提出实施“三孩政策”鼓励育龄妇女生育。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并结合

实际调研结果，对我国婴幼儿托育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等内容进行分析。我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经历了

从民间自发到政府主导，由市场主导到政府主导的过程。目前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分为公益性与非

公益性两大类。现阶段婴幼儿托育仍面临着服务供需不平衡、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服务内容重早教轻保育、

普惠性托育服务难以持续性经营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部门联动、社区运营、人才培养和人才库的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尽快适应“三孩政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婴幼儿托育；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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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社会经历了从

高死亡率到低死亡率的健康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生育

转型。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凸显会带来严峻的劳动力问

题，现阶段，提升生育率被认为是解决劳动力问题最

可行的方法。在现代社会，传统的职业主妇或者大家

庭共同育儿的模式已经式微，城市居民育儿压力激

增，仅仅由个人或家庭来承担这种压力已经不利于社

会发展，因此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支持育儿。

2019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家庭对

婴幼儿照护承担主体责任，国家、社会、市场等其他

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体承担补充责任
[1]
。当前，

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不平衡，服务体系的

构建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

如何解决“幼有所育”的问题越发凸显。因此，加快

建设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已是迫在眉睫，也是关乎民生

的重大课题。 

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婴幼儿托

育服务，但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国际经验介绍、供

需关系的矛盾分析等方面，对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和

现阶段建设的实际情况探讨不够深入。基于此，本研

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实际调研的方法探讨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分析托育服务体系的

建设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思考和建议。 

2.中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历程 

传统社会中，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母亲普遍肩负

孕育子女和抚养子女的责任，仅有少数富裕的家庭会

雇佣乳母喂养婴儿。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自古代唐宋

时期即有雇佣乳母哺育幼儿的记载。当时地方政府

“利用育婴堂和敬节堂的乳媪和节妇以及谋生之贫

妇权充”，而且“各省贫家妇人，愿为乳媪及抱儿之

保姆女佣资以糊口者甚多”，这些女性大都粗通文理，

略能识字，主要负责“保育教导之事”
[2]
。乳母作为

托育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母亲养育的重要性得到普及推广，乳母逐渐成

为极少数人选择的托育形式。与此同时，在女性解放

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开始参

与社会性事务
[3]
，保姆托育成为重要的婴幼儿照顾模

式
[4]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托育形式主要以入

户托育为主，几乎没有国家或社会统筹提供的托育服

务，未构成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乳母或保姆式的托

育人员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购买，从业人员普遍素质偏

低，服务内容也具有明显的“重养轻教”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今，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和社会发

展需求，我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经历了“建构

——解构——再建构”三个阶段，各阶段具有不同的

托育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以下，分别从时间划分、

政策措施和发展特点等方面对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探

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至 80 年代中期，全国处于

“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的工会或生产组织以“托儿

所”的形式承担了婴幼儿照护的主要责任，婴幼儿照

护所需费用实际上是由政府支出，具有明显的福利性

质。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专业从业人员

匮乏，当时托育机构提供的托育服务特点表现为“重

养轻教”
[5]
。 

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 10年代，国家进入“改

革开放时期”，婴幼儿托育服务逐渐由国家提供转向

由家庭负担，1988 年发布《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

的意见》提出：养育子女是儿童家长依照法律法规应

尽的社会义务，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意见》

出台后，国家重点关注 3-6 岁儿童学前教育，面向

0-3 岁婴幼儿的公办托育机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政

府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被瓦解，育儿的责任重新回归

家庭。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一直存

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托育机构便开始应运而生。但

因为政策支持不足和运营管理规范的不健全，市场化

的托育机构呈现出两级分化的特点，绝大部分的人群

依旧无法享受到托育服务。但值得一提的是，2003

年 2 月《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育婴员国家职业

资格培训教程》正式颁布，全面推出国家育婴师(员)

职业就业准入制度和科学、规范的育婴职业资格培训

鉴定认证体系。这一举措使从事 0-3 岁婴儿护理和教

育的人员获得了社会职业身份认可，可以说托育服务

的市场化推进了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进程。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将“幼有所育”纳入

改善民生的政策体系。2017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着力解决好婴幼儿照

护和儿童早期服务问题。”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联合 17 部门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

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指出要增加托育服务的有效供

给
[6]
。同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

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7]
。

2019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15 号），指出，到 2025 年要使广大家庭的

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加快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8]
。2019 年 10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

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

规范（试行）》
[9]
，继续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完善

和发展。因此，2019 年又被称为“托育元年”，为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再构建奠定了政策基

础。2020 年-2021 年，多地相继出台婴幼儿照护服务

行业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积极探索符合

新时代的托育模式，科学规划、布局普惠性托育服务

机构，合理配置资源，鼓励企事业单位等有条件的单

位建设和完善母婴设施，为婴幼儿照护提供便利条

件。由此可见，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的婴幼儿托育

服务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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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托育机构

经历了从民间自发到政府主导，再从市场主导到政府

主导的过程；照护主体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的

过程；托育机构普遍具有零散性的特点，历史上尚未

出现过完善的托育体系，现在才开始步入构建婴幼儿

托育体系的新阶段。 

3.中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现状 

3.1.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模式 

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纳入“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之后，政府出台多项政策，

明确了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在党

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现阶段的托

育服务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当前我国婴幼儿托

育服务主要分为“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两大类，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
[10]

，对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模式进行了分类（详见图 1）。 

 

图 1  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模式 

我国 0-3 婴幼儿托育服务模式中具有不同的主

导对象，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企

事业单位主导”。“公益性”的托育服务模式中，政

府主导下的公办幼儿园托班和社区托育机构占了绝

大部分的比例，除“公益性”的属性外还兼备“普惠

性”的属性。市场主导的民办幼儿园分为“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受政府委托或资助，可以获得政府购买服

务、减免租金、补贴生均公用经费、补贴租金等不同

方式的支持。
[10]

因此，此类幼儿园收费低于“非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提供的托育服务同样兼具“公益性”

和“普惠性”。企事业单位提供或购买的托育服务主

要以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方式体现，对于接受服务的家

庭而言是具有“公益性”的。“非公益性”的婴幼儿

托育服务主要由市场主导，例如“民办非普惠性幼儿

园托班”“民办托儿所”“早教机构”“家庭式托班”

“育儿嫂”等等。此类托育服务通常收费较高、普惠

性程度较低。 

3.2.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方式和内容 

托育服务项目的运行载体主要是机构、家庭和个

人，服务方式一般分为定点托育和入户托育。定点托

育主要是指在婴幼儿托育机构内进行托育服务，入户

托育主要是指育儿嫂和上门指导服务。服务提供方式

以时间进行划分，主要分为全日托、半日托和临时托

管等。服务对象原则上指 0-3 岁的婴幼儿，幼儿园托

班主要接收 2 岁以上幼儿。基于 0-3 岁婴幼儿的成长

阶段的生理特点和心理发展需求，托育服务内容主要

为保育和早教。根据托育服务机构的服务理念、师资

力量、硬件设施的不同，各种模式下提供的托育服务

内容侧重点不同。“早教机构”因其多注册为“教育

咨询类”机构，加之现代家长对教育支持需求的旺盛，

使得这类机构往往将重点放在“早教”上。“其他提

供托管服务的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购买非专业的服

务项目”往往以“托管”为目的，这两类服务模式通

常被认为只提供“保育”服务。 

4.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存在的问题 

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目前主要存在托育

服务机构监管主体不明晰，行业规范不健全；托育机

构数量、托育师资、托育内容等方面的供需不平衡；

托育机构运营不可持续等问题。 

首先，目前我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监管部门众

多，涉及到教育、卫计、人社、民政、工商等多部门。

各部门对托育服务的监管职能不明晰，尚未形成多部

门协同参与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

政策的制定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国家卫生健

康委出台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

机构管理规范（试行）》中明确提出托育机构执行备

案制度。但是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在实际推行的过程

中，由于各地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基础配套方面也不

尽相同，有些省市的机构由于无法获得一些证书资质

的要件而不能成功备案。根据笔者的实际调研，现阶

段在工商或者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托育机构占

多数，无法将它们纳入到卫生健康委管辖的备案制体

系中，同时，因各个部门之间未建立协同合作机制，

容易出现监管的空缺和不足
[11]

。此外，已有的婴幼儿

托育机构的设置运行管理规范中，对于准入资质、服

务标准、卫生安全、课程评估、督导评价、奖惩和退

出机制等方面尚停留在顶层指导性意见层面，具体的

执行办法还不明确。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发现，当前大

部分的民办托育机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市场定位

开展托育服务，既没有相关的建议指导，也无完善的

监督管理。例如，当前大多数的民办婴幼儿托育机构

都属于“教育咨询”类，只是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只

在经营方面受到工商部门的监管，而课程设置、服务

质量和师资配比等方面则为监管盲区。 

其次，在“三孩政策“推行的背景下，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面临更严峻的供需不平衡问题，具

体表现为托育机构数量、托育师资、托育内容等方面

的不平衡。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委员会的调研数据显

示
[12]

，我国 0-3 岁婴幼儿家长的托育需求率为 35.8%。

无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率为 43.1%，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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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祖辈照看的家庭，对托育的需求率也达到了 33.8%。

据预测，在新生儿出生率逐年下降的趋势下，托育机

构的需求量预计为 2020 年 10 万-11 万所、2030 年 7

万-8 万所、2035 年 6 万-7万；托育教师的需求量为

2020 年 453 万人-508 万人、2025 年 391 万人-431 万

人、2035 年为 312 万人-349 万人。而我国目前 0-3

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5.5%左右，现有的托育服务机

构和人员供给仍严重不足，远无法满足巨大的需求

量。且同一城镇不同区域、不同城镇之间现有的托育

机构数量同样存在不均衡现象，距离实现“构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实现共同富裕仍有较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在托育机构的性质选择上，76.8%的家长

更倾向于公立的托育机构；在托育方式的选择上，

84.2%的家长倾向于全日制；在托育内容的需求方面，

69.7%的家长想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60.0%

的家长想要“让孩子有玩伴”、 44.1% 的家长想要

“减轻老人负担，让老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供

给侧角度来看，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仍严重不

足，公办机构严重短缺
[13]

。大多数托育机构提供的托

育服务内容多是重保育轻早教，托育内容无法满足广

大家长的需要。除了机构，托育人才同样存在供不应

求的问题。根据笔者的调研，大多数的托育机构存在

缺乏专业的师资、保育员和托育师离职流失率高的问

题。由于我国婴幼儿托育专业的师资培训亦尚处于初

级阶段，各大专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与市场需求还存

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婴幼儿托育师资缺乏，这也成为

制约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瓶颈之一
[14]

。 

再者，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还存在社区托

育机构运营思路受限，可持续运营困难；企事业单位

参与托育服务行业的管理体制不完备；城乡托育服务

发展差异巨大，缺乏统筹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5.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点，基于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

展现状，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托育服务事业的发展方

向： 

5.1. 政府明确各部门职责，多部门联动加快
实现政策落地 

为促进我国托育服务事业的发展，2019 年以来

国家层面出台了多达 11 项托育相关政策，提供了较

全面的政策保障体系。政策出台后，各地方政府纷纷

出台各项政策加大对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鼓励社

区、幼儿园、企事业单位积极投入开展普惠性托育项

目，申请托育机构的企业呈现量级增长。 

面对如此快速的行业发展趋势，加快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设置标准制定和职责分工、监管边界的明确

化迫在眉睫。鉴于目前已有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两大

类托育服务模式，政府将承担不同的责任，也应明确

相应部门的分工职责。针对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机构，

应明确托育服务的主管单位，民政、教育、卫计等相

关部门提供支持，加强协调，积极发挥社区职能，创

建一批示范性的普惠性托育机构或项目；针对非政府

主导的公益性机构，需明确机构注册性质，政府可给

予政策、财务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

收等形式激活这类机构的活力，使其成为提供“普惠

性托育服务”的双翼。对于非公益性机构，政府同样

需明确机构注册性质、监管责任方，确保机构的资质、

设施等信息公开透明，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竞争的市

场环境。 

5.2. 利用“数字化”赋能，优化地方资源，
提供充足的辅助性有效供给 

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旺盛，供给不足

是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通过调研了解 3 岁

以下有托育需求的婴幼儿年龄、家庭情况、服务内容、

托育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需求与特点，遵循“尊

重儿童、安全健康、积极回应、科学规范”的保育基

本原则，利用数字化平台优化托育服务配置、扩宽资

金筹措渠道、合理布局托育机构用地、借助社区力量

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信息时代，应有效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

代科技，建立大数据信息管理平台，积极推进婴幼儿

托育服务发展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优化资源配置。

可依托社区等组织单位建立志愿者信息管理库，收录

相关成员从事行业、擅长领域、可支配时间等信息。

开发托育服务 APP,定期向社区等一定区域内有婴幼

儿托育服务需求的家长发布托育服务和托育知识的

相关信息，采用“数字化+”的新型托育模式充分调

动社区等地的人力资源，增加有效供给，发展智慧托

育
[15]

。同时，可通过设立“婴幼儿扶助公益积分”等

项目，带动有专业素养、有育儿经验、有爱心的居民

积极参与到托育服务事业，提供更多的辅助性有效供

给，助力“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 

5.3. 鼓励高校融入托育行业，探索产学研背
景下的托育人才培养新路径 

长期以来，高校培养学前教育专业人才以面向

3-6 岁的幼儿教育为主，0-3 岁的专业人才培养单位

较少，师资供给极为短缺，加之家长对托育服务需求

中的早教要求较高，需要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高素质

托育服务专业人才满足需求。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专

业人才，从事托育行业的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

识，同时需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高校教师在设

计培养方案的时候要明确培养目标是适应行业需求

的人才，课程设计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操训

练。2019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教育支持

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

见》中提到每个省至少要有 1 所本科高校开设托育服

务相关专业，鼓励校企合作。在此政策背景下，如

2020 年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与慧科贝婴托幼学院率先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将产业理念、资源整合到学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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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训以及师资中，通过案例化教学和场景化教学

环境，全方面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16]

。 

除了传统的校企合作方式以外，开设托育服务相

关专业（包括家政专业、护理专业等）的高校可以率

先尝试通过工会组织筹备面向教职工子女的托育机

构。一方面为解决本校教职工存在的托育困难提供便

捷，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最便捷、专业的实习基

地；也可为专业教师开发符合婴幼儿生理、心理特征

的“保育早教兼顾型”课程体系提供一手调研数据。

若高校附属托育机构样板间创设成功，能为其他有能

力的企事业单位提供托育机构提供样本，反哺社会。 

5.4. 完善育婴师资格认证体系，推动社会托
育人才库的建设 

我国当前活跃在托育服务行业的人员除了部分

高校培养的专业人员外，主要以月嫂、育婴师等社会

从业者为主。尽管社会上有育婴师培训机构，但是非

专业背景的育婴师依然专业素养薄弱，服务水平层次

不齐的问题。育婴师培养制度建设方面，可以借鉴邻

国日本的保育士专业化制度建设，包括保育士的培养

体制、保育士国家考试制度、保育士资格证书认证制

度、在职研修等方面政策制度。此外，依据我国实际

情况，合理运用数据平台建设托育人才库。托育人才

库的建设不同于社区等组织内的志愿者信息管理库，

人才库依托的平台更广，专业性更强，且具备流动性。

通过建设托育人才库，加强监督，能改变当前育婴师

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为受托者提供安全、

可靠的托育服务人才。 

6.结论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相

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可以了解到我国 0-3 岁婴幼儿

托育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存在着托育服务供

需不平衡、普惠性托育服务难以持续性经营、托育服

务人才不足、水平偏低等问题。对此，应从国家到地

方，政府到各单位，多渠道全力加强服务供给、健全

运营保障和监督管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技术

推进婴幼儿托育人才库的建设，以加快实现我国“幼

有所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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